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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1 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 

2021 年 10 月 15 日，根据并行科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司向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合伙）、吕大龙、宁波卓辉创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兴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徐放及北京君利联合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定向发行不超过 333.00 万股、160.00 万股、

85.00 万股、73.00 万股、33.40 万股及 6.00 万股，合计 690.40 万股股份，预计

募集资金不超过 20,712.00 万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55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止，公司已收到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合伙）、吕大龙、宁波卓辉创

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兴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徐放

及北京君利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缴纳货币出资共计

20,146.65 万元，并缴存于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行的人民币账户

20000022993400058616107 账号内。 

（二）2023 年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2199 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2023 年 11 月 1 日，公司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 1,150.00 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 29.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350.00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

用人民币 4,637.55 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712.45 万元。

募集资金已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2023 年 12 月 1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1445 号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1489 号《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2021 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按规定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金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承接并行

科技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随后公司与中金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

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

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二）2023 年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利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

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

行了专户存储。中金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分别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超算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明细 银行名称 账号 存续状态 

2023 年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2802668141 完成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4302654118 完成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

村支行 
321070100100429834 完成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592010100101423864 完成注销 

2021 年第二次

定向发行股票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行 20000022993400058616107 完成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前，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10701012802668141）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

息收入）为 487,492.50 元，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21070100100429834）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

收入）为 0.09 元，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592010100101423864）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收入）为

235.86 元，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20000022993400058616107）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收入）为

7,117.64 元，账号为 8110701014302654118 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无募集资金余额。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为

方便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注销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合计 494,846.09 元转入公司基本户，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夏超算云

科技有限公司与中金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三



方监管协议》均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一）注销证明文件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0 日 


